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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合理有效管理使用军队房地产

，保证国防建设的需要，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房

地产，是指由军队管理、使用的土地、房屋及附属设施、设

备，以及林木等。第三条 军队房地产是国防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须统一规划、统一调配，合理使用，加强管理和维

修，保持良好的环境，提高使用效益，以适应军队建设的需

要。第四条 军队房地产的权属统归于军委、总部。其产权产

籍由各级后勤基建营房部门归口管理，按其用途分别由有关

业务部门具体负责使用和管护。第五条 管理好和使用好军队

房地产，是军队各级领导、管理部门和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

务。各单位应当经常进行珍惜和爱护军队房地产的教育，搞

好房地产的使用、管护、开发工作，充分发挥其效益。第二

章 调整与审批第六条 军队房地产应当根据作战、战备、训练

、生活和生产的需要，通盘安排，合理调整。军委、总部有

权调整任何单位的房地产（利用外资或与地方合建的房屋除

外）。被调整的单位必须服从大局，保质、保量、按时移交

所调整的房地产，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拖延时限。第七条 

军队平时调整部署和新组建单位所需房地产，应当尽量从现

有和空余房地产中调整解决。因情况特殊确需调整部署或新

组建单位需要新建营房的，审批时应当从严掌握。第八条 军

队房地产调整，实行分级审批，严格履行手续。军区、军兵



种、国防科工委等各大单位（以下简称各大单位）之间房地

产的余缺调整由总部视情下达调整计划，或者由需要一方商

房地产所在大单位后提出申请，报总部审批；各大单位内的

房地产余缺调整，团（含）以上单位和各种导弹营的，报总

部审批；营（含）以下单位的，由各大单位审批，报总部备

案。第九条 用于军事设施的房地产，其权属不得改变，如改

变需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第十条 军队下列房地产的转

移变更由总后勤部审批： （一）不论数量多少，凡军队房地

产同地方有偿转让或者无偿移交的； （二）不论数量多少，

凡军队房地产与地方换建，或者利用军用土地与地方、港澳

台、华侨、外商合作及合资建房的； （三）军队房地产与地

方兑换，换回的房地产数量、质量不相当的； （四）军队房

地产用于离退休干部建房的； （五）整座落营房拆除销号或

零星拆除营房３０００平方米（含）以上的； （六）团（含

）以上单位整座落空余营房借给地方的； （七）有期借给地

方土地２０亩（含）以上的。第十一条 军队下列房地产的转

移、变更由各大单位审批，报送总后勤部备案： （一）军队

房地产与地方兑换，换回的房地产数量、质量相当的； （二

）不足３０００平方米零星营房拆除销号的； （三）营（含

）以下单位整座落空余营房借给地方的； （四）有期借给地

方土地不足２０亩的。第十二条 军队房地产的调整和处理，

凡涉及到团级（含）以上单位部署的，由总后勤部根据中央

军委或总参谋部的部署调整命令办理；不涉及到部署的，由

总后勤部办理。第十三条 军队房地产的调整和处理，应当按

照国家和军队的规定，办理房产产权和土地地籍登记、变更

、移交手续。涉及地方单位的应当办理公证手续。第三章 管



理第十四条 军队房地产必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各使用单

位向当地县以上人民政府办理登记注册，领取房屋所有权证

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并认真负责管理和维护。第十五条 军队

营房按编制实行限额住用，依据全军各类单位人均营房建筑

面积综合控制指标核定需求量，发放营房维修经费和安排缺

房新建。第十六条 军队营产实行责任管理，采用行政与经济

手段相结合的办法，把管理责任落实到单位和个人。当单位

和人员变动时，应当及时办理交接手续，如果交接中出现问

题，由交接双方或者上级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双

方的共同上级处理。第十七条 军队内部房地产调整实行无偿

调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索取补偿。但调整给军内企

业化单位的房地产，实行有偿转让，按固定资产折旧办法核

定金额，一次或逐年偿还。第十八条 军队向地方有偿转让、

换建、合建房地产所得经费，总部提取管理基金，其数额和

使用管理办法由总后勤部另行规定。第十九条 军队营区应当

逐步创造条件，划分为军事行政区和家属生活区。家属生活

区的房地产随着住房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采用经济

办法进行管理，有条件的逐步向社会化过渡。第二十条 军队

的营区和厂矿区消防工作，应当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的方针，搞好防火宣传，严格消防制度，配备消防器材，

定期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对重大火灾事故要及时上报，查明

原因，严肃处理。第二十一条 军队各种营房必须按用途正确

使用，未经营房部门批准，不得改变用途或者随意拆改。 空

余房地产应当组织人员看管和维护，对地处偏僻且无保留价

值的空余营房，可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第五项和第十一条第二

项规定办理。第二十二条 团以上部队应当按其营房数量组织



精干的专业维修队伍，同时发动群众开展自修活动，搞好维

护保养和计划轮修，使营房经常处于良好状态。第二十三条 

军队各级营房部门必须建立房地产档案。总后勤部和各大单

位设立图档库（室），其他单位设立图档室（柜）。房地产

资料正本，按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分工，由各大单位有关业

务部门分别保管；房地产资料副本由直接使用单位保管。第

二十四条 应当选配经过专业训练的干部做好军队房地产的管

理工作，并保持相对稳定，不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

。第二十五条 军用土地，有关单位应依法管理好、使用好和

保护好，不得随意丢弃、出租和买卖。军队农场、马场、养

殖场等用地不得荒芜，不得擅自改变耕地用途，确需改变用

途的，需报总后勤部审批。第二十六条 军用土地有计划地实

行定额管理，依据军队建设项目用地定额指标核定需求量，

进行用地规划，审批用地计划。第二十七条 军队必须认真保

护环境，有计划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绿化、美化营区，扩

大军用土地的绿化植被面积，防止水土流失。采伐林木时，

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法规执行。第四章 开发经营第

二十八条 军队房地产在保证战备和部队住用并保守军事秘密

的前提下，可以对空余房地产依法进行开发经营活动。 凡利

用军队空余房地产开展经营业务，都必须纳入军队房地产管

理部门归口管理。第二十九条 军队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主要方

式： （一）利用空余房屋或者场地租赁； （二）办理空余房

屋出售； （三）军用土地有偿转让、合作经营； （四）与地

方换建及合资建房； （五）开办经济实体。第三十条 军队房

地产开发经营必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办理登记注册，按规

定征收房地产使用费。 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的收益分配，按



总后勤部有关规定执行。第三十一条 对房地产承租人必须实

行严格审查制度，不得租赁给既无法人地位，又无经济保障

的人员和民间组织。第三十二条 军事禁区内的房地产，严禁

经营。其他范围的房地产对外经营时，如涉及到军事设施安

全保密、影响军事设施使用效能或防碍军事活动正常进行的

，必须上报总参谋部审批。第五章 奖惩第三十三条 对于军队

房地产管理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纪律条令》的

规定，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第三十四条 对于违反本条例的

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一）对于不服从房地产调整的单位，

按照被调整房地产的面积数，扣减其年度基建指标和用地计

划，并给予主管负责人适当的行政处分。 （二）对于越权擅

自处理军队房地产的单位，没收其全部收入，擅自处理的房

地产应全部收回，并给予主管负责人或直接责任者行政处分

。 （三）对于因管理不善、失职造成军队房地产严重损失的

，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有关人员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对于擅自在军事禁区内

开发经营项目或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影响军事设施使用

效能、妨碍军事活动正常进行的责任者，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追究其法律责任。第六章 附则第三十五条 军队房地产管理条

件的实施细则，由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制定。第三十六条 本

条例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以往有关军队房地产的管理规定，

与本条例不一致的，均以本条例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